
证券代码：001896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6-49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8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至15:00。

（二）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东41号投资大厦A座2507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余德忠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共计610人，代表股

份 955,368,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15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943,700,6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503%；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609人，代表股份11,668,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647%。

（八）出席会议的还有：董事李军、贾伟东，独立董事叶建华、赵剑英，副总经理郝笑辰，总
会计师王萍，董事会秘书李琳，证券事务代表魏强龙，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恰、陈宇超。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非独立董事余德忠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953,515,295股，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060%，有效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814,61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153%。

余德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非独立董事李军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952,605,817股，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108%，有效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905,13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207%。

李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非独立董事王璞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953,538,204股，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084%，有效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837,5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117%。

王璞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独立董事叶建华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953,528,676股，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074%，有效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827,99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300%。

叶建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独立董事魏胜民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953,512,955股，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058%，有效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812,27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953%。

魏胜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独立董事赵剑英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953,514,467股，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059%，有效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813,78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082%。

赵剑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高恰、陈宇超
（三）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资格、议案的提

出方式和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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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聘任李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刘中显先生、郝笑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

萍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聘任李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人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

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李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
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聘任魏强龙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魏强

龙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41号A座25层
电话：0371-69515111
传真：0371-69515128
邮箱：yuneng@vip.126.com
特此公告。
附件：1.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2.魏强龙先生简历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1：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军先生，1973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正高级）。1995年 7月至
2003年5月，在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2003年5月至2005年9月，在南阳鸭河口
电厂二期工程筹备处工作；2005年9月至2009年2月，在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
任工程部部门负责人、副主任（主持工作）；2009年2月至2012年4月，在河南新中益电力有限
公司工作，任副总工程师、兼扩建项目筹备处主任；2012年4月至2013年9月，在新乡中益发
电有限公司工作，任总经理助理兼工程部负责人；2013年9月至2016年3月，在鹤壁鹤淇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16年3月至2019年2月，在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任副总经理；2019年2月至2024年5月，在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工程管
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城发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州零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城发环保能源（郑州）有限公司董事长；2024年5月至
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刘中显先生，197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1994年7
月至2012年4月，在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2012年4月至2016年3月，在鹤壁丰
鹤发电有限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2016年3月至2019年1月，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任安全生产技术部主任；2019年 1月至 2021年 2月，在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21年2月至2024年1月，在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任总
经理；2024年1月至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中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郝笑辰先生，198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
在中国联通鹤壁分公司工作；2013年8月至2016年1月，在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在鹤壁朝歌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
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团委书记；2019年4月至2021年6月，在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工作，任经营管理部主任；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在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工作，
任副总经理；2022年6月至2024年1月，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行政管理筹备
组主任；2024年1月至2025年5月，在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工作，任党委书记、兼任副总经理。2025年 5月至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现任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郝笑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王萍女士，1974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硕士，正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注册税务师。1993年8月至2006年3月，先后在河南红阳机械
厂、济南禹王商社南京分公司、南京中庸会计服务公司、南阳信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6年3
月至2014年12月，在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主管会计、财务部副主任、财务部
主任；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在河南投资集团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任计划财务部主
任；2015年12月至2018年7月，在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部负责人；2018年
7月至2022年4月，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部副主任；2022年4月至今，在河南
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兼总会计师，现任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王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李琳女士，1973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
师。1993年9月至1997年6月，在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会计学专业学习；1997年7月至2005
年5月，在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经营管理部、纪检监察审计部副主任；2005年12
月至2007年9月，在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工作；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在郑州航空港物
流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总监；2008年 8月至 2010年 5月，在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工
作，任财务总监；2010年5月至2019年3月，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任高级业务经理；
2019年3月至2021年12月，在郑州航空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任总会计师；2020年7月至
2022年7月，在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20年7月至2023年1月，在城发水务
有限公司（原河南城发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23年1月至今，在河南豫能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李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
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附件2：
魏强龙先生简历

魏强龙先生，1989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2016年8月至2022年8月，在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业务主管、业务经理、高级业务经理；2022年8月至今，在河
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发展计划部副主任，现任证券事务部副主任，兼任证券事
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魏强龙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
德。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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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26年4月14日组织全
体职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贾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2026年5月8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召集人等相关议案；召开第十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推举了第十届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余德忠2.非独立董事：李军、王璞3.独立董事：叶建华、魏胜民、赵剑英4.职工董事：贾伟东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上述7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自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以及由职工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
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见附件。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余德忠（董事长）
委员：李军（董事）、王璞（董事）、魏胜民（独立董事）、赵剑英（独立董事）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赵剑英（独立董事）
委员：余德忠（董事长）、叶建华（独立董事）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叶建华（独立董事）
委员：王璞（董事）、贾伟东（职工董事）、魏胜民（独立董事）、赵剑英（独立董事）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魏胜民（独立董事）
委员：李军（董事）、赵剑英（独立董事）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

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三、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半数以上独立董事推举叶建华先生担

任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任期自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史建庄先生因在公司连续任职已满六年，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对史建庄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史建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五、备查文件1.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3.职工董事选举决议；4.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余德忠先生，1967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正高级）。1989年7月至2006年11月，先后在河南第二火电建设公司、焦作电厂、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

任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准备部副主任、主任、运行部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2006
年11月至2008年8月，任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9月至2010年1月，任
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1月至2012年2
月，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2012年2月至2018年9月，
在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期间2016年1月至10月，兼任党委书记）；2018年11月至今，在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历任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日，余德忠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李军先生，1973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正高级）。1995年 7月至2003年5月，在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2003年5月至2005年9月，在南阳鸭河口

电厂二期工程筹备处工作；2005年9月至2009年2月，在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
任工程部部门负责人、副主任（主持工作）；2009年2月至2012年4月，在河南新中益电力有限
公司工作，任副总工程师、兼扩建项目筹备处主任；2012年4月至2013年9月，在新乡中益发
电有限公司工作，任总经理助理兼工程部负责人；2013年9月至2016年3月，在鹤壁鹤淇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16年3月至2019年2月，在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任副总经理；2019年2月至2024年5月，在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工程管
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城发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州零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城发环保能源（郑州）有限公司董事长；2024年5月至
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李军
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王璞女士，197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洛阳春都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
南汇融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主任，兼任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办公室主任、河南汇融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经理。2025年7
月至今，兼任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日，王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贾伟东先生，1971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1995年 9月至 2002
年9月，在小浪底咨询公司工作；2002年9月至2004年8月，在小浪底水力发电厂工作；2004年8月至2007年6月，在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工作；2007年6月至2008 年12月，在开封市基
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08年12月至2010年11月，在河南周口宏亿木
业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10年11月至2012年2月，在周口大河林业有限公司工作，任
副总经理；2012年2月至2020年1月，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资产管理六部、工
程管理部副主任；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副总经理；2023年12月至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职工董事、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截至本公告日，贾伟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任职资
格和条件。

叶建华先生，1982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2001年9月至2005年6月，在河北经贸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2007年9月至2010年3月，在河南财经学院（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获管
理学硕士学位（企业管理专业）；2010年9月至2013年6月，在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习，获
管理学博士学位（财务管理专业）。2013年 7月至今，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工作；2020年6月至今，兼任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2月至今，兼任河南思维自动
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 5月至今，兼任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截至本公告日，叶建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连任公司独
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等情形，且兼任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未超过三家，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魏胜民先生，1963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79年9月至1983年7
月，在新乡师范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1984年9月至1987年7月，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习，
获硕士学位。1983年 9月至 1984年 7月，在鹤壁市第十四中学工作；1987年 7月至 2000年 7
月，在河南省电力工业局工作，历任电力调度员、规划计划处规划科科长；2000年7月至2023
年1月，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工作，历任发展部副主任、主任、副总工兼经研院院长、总信息
师兼科信部主任、一级协理等职务；2023年1月退休。截至本公告日，魏胜民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等情形，且兼任境内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未超过三家，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赵剑英先生，196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1993年6月至2006年12月在解
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工作；2007年3月至2009年3月，在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工作；2009年3
月至2017年10月，在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工作；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在北京大成（郑
州）律师事务所工作；2018年5月至今，在北京市天同（郑州）律师事务所工作。2017年10月至
今，兼任河南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2025年11月至今，兼任河南省律师协会会长；2023年5月
至今，兼任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赵剑英先生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等情形，且兼任境内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未超过三家，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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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知于2026年4月3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2.2026年5月8日，会议在郑州市农业路东41号投资大厦A座2507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3.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董事余德忠、李军、王璞、贾伟东和独立董事叶建华、魏
胜民、赵剑英共7人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王璞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参加。4.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余德忠先生主持。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副总经理刘
中显、郝笑辰，总会计师王萍，董事会秘书李琳，行政管理部主任吴超，证券事务代表魏强龙。5.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会议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余德忠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和表决情况如下：2.1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余德忠（董事长）
委员：李军（董事）、王璞（董事）、魏胜民（独立董事）、赵剑英（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2.2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赵剑英（独立董事）
委员：余德忠（董事长）、叶建华（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2.3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叶建华（独立董事）
委员：王璞（董事）、贾伟东（职工董事）、魏胜民（独立董事）、赵剑英（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2.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魏胜民（独立董事）
委员：李军（董事）、赵剑英（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公司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

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董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决定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3.1 聘任李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3.2 聘任刘中显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3.3 聘任郝笑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3.4 聘任王萍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3.5 聘任李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中，李军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公司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聘任王萍

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
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四）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魏强龙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1.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3.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

5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核实，不存在正在筹
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6年 5月 6日、5月 7日、5月 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主营火力发电，火电装机占比

81.81%，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算电协同项目。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
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本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征询函确认，除在指定媒体

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正在筹
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调查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2026年 5月 6日、5月 7日、5月 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公司2026年4月30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完成0.28亿元，同比减少0.56亿元，降幅66.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完成0.23亿元，同比减少0.20亿元，降幅47.4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备查文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
特此公告。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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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7日、5月8日连续

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发函查证，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
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6年 5月 7日、5月 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8日披露了《北投科技 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公司实现利润总

额-2.1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7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3.09亿元。业绩亏损主要受广电科技经营亏损影响。公司于同日披露了《北投科技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当季实现营业收入9.49亿元，利润总额7,440.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496.24万元，基本每股收益回正，盈利结构持续优化，盈利质量稳步提升。
除上述信息外，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调整，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经控股股东向实际控制人询证核实：

截至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其他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
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市场传闻，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不涉及人工智能等相关热门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26年 5月 7日、5月 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936 证券简称：北投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2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19号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3

232,074,561

32.10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翔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2、公司董事会秘书杜雅洁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649,829

比例（%）

97.6625

反对

票数

5,383,298

比例（%）

2.3196

弃权

票数

41,434

比例（%）

0.0179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56,918

比例（%）

98.6566

反对

票数

3,082,763

比例（%）

1.3283

弃权

票数

34,880

比例（%）

0.0151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42,110

比例（%）

98.6502

反对

票数

3,096,263

比例（%）

1.3341

弃权

票数

36,188

比例（%）

0.0157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03,384

比例（%）

98.5473

反对

票数

3,329,909

比例（%）

1.4348

弃权

票数

41,268

比例（%）

0.017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873,130

比例（%）

98.6205

反对

票数

3,058,163

比例（%）

1.3177

弃权

票数

143,268

比例（%）

0.061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94,376

比例（%）

97.9833

反对

票数

4,655,817

比例（%）

2.0061

弃权

票数

24,368

比例（%）

0.0106

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90,730

比例（%）

97.9817

反对

票数

4,659,463

比例（%）

2.0077

弃权

票数

24,368

比例（%）

0.0106

8、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74,438

比例（%）

97.9747

反对

票数

4,676,663

比例（%）

2.0151

弃权

票数

23,460

比例（%）

0.01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非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确
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9,577,384

58,268,376

58,264,730

58,248,438

比例（%）

94.6445

92.5650

92.5592

92.5333

反对

票数

3,329,909

4,655,817

4,659,463

4,676,663

比例（%）

5.2898

7.3962

7.4020

7.4293

弃权

票数

41,268

24,368

24,368

23,460

比例（%）

0.0657

0.0388

0.0388

0.037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2、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
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董事会关于2025年度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
的专项说明》《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否定意见和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
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律师：甘亚萍、李孟晗(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

东会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 公告编号：临2026-078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26-031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6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

5月15日（周五）15:00-17:00。届时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

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

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公告编号：2026-030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

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电子集团”）于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94,736,092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21.01%。

● 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情况

2026年1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因偿还质押借款及自身经营发

展需要，公司控股股东电子集团计划于2026年2月9日起至2026年5月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9,017,769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不超过2%。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 5月 8日，公司收到电子集团出具的《关于所持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5月8日，电子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7,954,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6%，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94,736,092股

21.01%

IPO前取得：40,325,717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20,670,000股
行政划转取得：32,766,375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74,000股

注:上表中数据截至2026年1月15日，表中“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各类来源的股份数量

均包含了自该类来源股份上市后历年送转股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7日

7,954,566股

2026年2月9日～2026年5月8日

大宗交易减持，7,954,566股

43.25～60.31元/股

422,262,643.18元

已完成

1.76%

不超过：2%

86,781,526股

19.25%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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